
 
 

广州垃圾再利用率仅为 1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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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日，广州市市容环卫局召集各界人士探讨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工作。有关负责人介绍，去年统计数据显示，

羊城日产垃圾 9776吨，人均日排放量为 0.85公斤，但其中能实现资源再利用的只有 1000吨，其余均靠填埋，
分类处理工作亟待推进。 
 
  目前，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填埋、焚烧发电两种方式，其中只有焚烧发电才能实现资源再利用，

但日处理量仅能达到 1000吨，其余的垃圾均采用填埋处理。根据统计，除去已被进行分类收集的可回收物外，
广州市进入终处理环节的生活垃圾中塑料、织物和玻璃等可回收垃圾比例达 35%，可通过循环利用进行减量的
厨余垃圾及其他有机垃圾占 52%。继续推进垃圾分类，有利于资源的回收利用，也有利于减轻环境污染和减少
能源消耗，是完全可行的和非常必要的。 
 
  据介绍，近年来，广州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在逐步推进中。在种类繁杂的垃圾种类中，环卫部门主要将建

筑装修垃圾、绿化垃圾从普通生活垃圾中分流出来，通过技术手段得以循环利用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大件木质垃

圾、软包装的垃圾采取分类收集、回收和运输，主要依靠企业自发组织运作，政府只需给少量补贴和政策支持。

但是，对于占垃圾总量相当比重的餐厨垃圾，还缺乏成熟的分类回收、处理技术和体系。 
 
  环卫局有关负责人指出，广州目前的垃圾分类模式有自身特点，即高度的市场化运作和广泛的民间群众参

与相结合。其中，“收买佬”大军是垃圾分类的一支重要力量。目前，广州的垃圾“收买佬”队伍从业人员约

有 10万人，废品收购站及临时性的收购点约 5000个。基于这种发达的废品回收网络，玻璃、金属、纸张、塑
料瓶、废旧家具等可变卖的垃圾基本上经由居民源头变卖、“收买佬”和环卫工人分拣后，进入企业循环利用

系统。 
 
因此，广州的生活垃圾到达终处理场的部分中，可回收物比例要低于国外水平。 
 
 
 
 

 
 


